怀化市水运事务中心
2024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bookmark: _GoBack]一、部门、单位基本情况
（一）机构设置情况
 怀化市水运事务中心内设机构8个（副处级）：综合部、人事教育部、安全应急部、船舶船员事务部、船舶检验事务部（市船舶检验中心）、港航事务部、航道和水运发展事务部、水上交通安全监控室。
（二）人员编制情况
 怀化市水运事务中心是怀化市交通运输局二级预算单位，单位性质为财政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单位编制人数50人，实有在职人员48人，退休31人。
（三）主要职能职责
 宣传、贯彻和执行国家法律、法规、规章、政策及技术规范；参与行业政策研究工作；参与编制水路交通运输发展规划相关事务性工作，协助做好编制港口、航道、水路运输等专项规划相关事务性工作；协助汇总、编报水路交通建设、改造、养护年度计划草案；协助开展水路交通项目前期工作及后期评估的事务性工作；协助开展水路交通运输行业统计信息工作；承担船舶和浮动设施法定检验事务性工作；承担渔业公务舰艇的法定检验职责；按权限参与水上交通事故调查、统计、分析等相关技术支持工作；协调指导水上交通应急、搜寻救助、沉船沉物打捞等技术性工作；参与通航安全保障、船舶和港口水污染防治的事务性工作；参与指导水路运输及水运服务市场行业管理事务性工作；协调指导水运行业信用（诚信）体系建设相关事务性工作；承担推进水路运输结构调整和港航物流发展相关事务性工作；指导港口及岸线管理的事务性工作；负责市级航道养护管理的事务性工作；指导航道养护、航标配布（维护）、航道统计等工作；负责组织实施航道维护工程；参与协调水资源综合利用等事务性工作；承担船员管理、船舶登记管理等相关事务性工作；负责指导全市水运事务性工作开展。
（四）绩效目标设定情况
一是全力推进生态环保工作，推进船舶与港口污染防治工作，为提高船舶污染物处理能力；二是船舶检验工作，确保船舶安全适航；三是全力保障水运发展安全，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着力提升企业安全管理标准化、设施设备标准化、作业现场标准化和操作过程标准化水平；扎实推进安全生产重大隐患排查整治和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项行动。开展企业资质核查，对全县23家水路运输企业逐一开展资质核查，四是全力开展港口专项整治，全面排查辖区内存在问题的非法码头；五是进一步完善船舶船员档案各项基础台账，规范船舶船员管理，确保船员适任。
二、部门整体支出管理及使用情况
（一）预算执行、使用、管理总体情况
2024年我单位积极履职，强化管理，较好地完成了年度工作目标，2024年全年预算总支出2892.33万元，基本支出832.39万元，其中人员经费支出772.89万元，公用经费支出59.50万元；项目支出2059.93万元。
（二）部门预算执行情况
1.基本支出情况
基本支出816.72万元，主要用于保障人员经费和保障单位的正常运转。
人员支出757.22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704.10万元，对个人和家庭补助53.12万元。
公用经费支出59.50万元。其中办公费0.99万元，水费0.81万元，电费2.45万元，邮电费0.61万元，差旅费2.86万元，维护费0.28万元，租赁费2.25万元，培训费0.74万元，公务接待费1.44万元，劳务费0.55万元，工会经费28.34万元，福利费8.68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0.34万元，其他交通费2.5万元，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4.9万元，办公设备购置1.76万元。
2.项目支出情况
项目支出1354.59万元，分别是船舶检测专项经费45万元；船舶水污染防治15万元；湘海巡10001船舶经费35万元；湘海巡10009船舶经费15万元；监控中心人员经费30.28万元；海事制服15.36万元；交通安全经费15万元；真抓实干奖励资金6万元；水路客运省统筹资金1020.02万元；船舶污染物免费接收经费3万元；船舶污染物免费接收经费（县市区）150万元；人才资源开发专项资金0.8万元；住房公积金4.14万元。
（三）“三公”经费使用和管理情况
  2024年怀化市水运事务中心安排“三公”经费预算数为7.5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1.5万元，公务用车购置费0万元，公务用车运行费6万元，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决算数“三公”经费支出为6.20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4.76万元，公务接待费1.44万元。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一）组织架构与职责分工
1. 领导机制：成立项目领导小组，由单位分管领导任组长，负责统筹资源、审定方案及重大决策（如船舶检验项目中，可明确领导小组对检验标准落地、资金调配的统筹职责）。
2. 执行架构：下设具体执行部门，按职能分工落实任务。
业务部门：负责项目核心业务实施（如船舶检验团队执行现场检验、数据采集）；
财务部门：管控资金收支、预算执行及财务合规审核；
监督部门：全程跟踪进度、开展绩效自查。
3. 协同机制：建立跨部门例会制度，及时解决部门间衔接问题。 
（二）、实施流程与关键环节 
1. 前期筹备：方案制定；资源配置；沟通对接；
2. 中期执行：任务推进；过程管控；动态调整；
3. 后期总结：成果验收；资料归档；复盘改进。
四、资产管理情况
（一）资产配置与采购管理
1. 配置原则：结合项目目标，按需配备；按业务需求配置资产，避免闲置；
2. 采购流程：按事业单位采购制度，公开招标（限额以上）、竞争性谈判（限额以下）或定点采购，留存招标文件、合同等资料备查规范执行；资产到货后由使用部门与财务部门共同验收，核对型号、数量、合格证明，录入单位资产管理系统，生成唯一资产编码。
（二）资产使用与日常管理
1．使用责任：明确资产使用部门及责任人，禁止擅自出借、挪用； 操作规范，制定设备使用手册，组织使用人员培训；
2.维护保养： 按资产特性设定保养周期，预留维护经费纳入项目支出；记录保养内容、费用支出、故障处理情况。
(三)资产盘点与处置管理
 1. 盘点机制：项目实施期间每半年开展一次全面盘点，年终结合单位整体资产清查同步进行；对盘盈/盘亏资产，查明原因，按规定程序报批;
2. 处置规范：资产达到使用年限、故障无法修复或技术落后，经技术鉴定后申请报废；报废申请需经使用部门、资产管理部门、财务部门审核，报主管部门批准后，通过规定渠道处置，处置收入上缴国库或按规定纳入单位预算管理。
五、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2024年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六、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2024年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七、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2024年无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八、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根据《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认真评定，年度部门整体绩效目标均已完成，得分96.51分，财政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为“优”。
主要绩效如下：
（一）水上交通安全态势持续平稳
1.深入开展“打非治违专项行动”。我市严格按照省厅、省中心的统一部署，全面开展“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全面推进水上交通“隐患清零”，重点打击客渡船超员超载、运砂船舶超载运输、船况不良和冒险航行、船舶污染水域、乡镇非运输船舶非法载客等违法违规行为。共立案查处案件18起，罚款10.28万元，重点查处自用船舶非法载客1起、客渡船超载1起,船舶偷排生活污水2起，有力地打击和震慑了水上交通违法行为。
2.强化隐患排查治理工作。一是开展日常隐患排查。结合水运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三无”船舶、隐患清零督查及赋码管理等安全专项行动，盯紧看牢守稳重点渡口码头、重点库区水域、四类重点船舶、跨河涉水施工单位等安全防范工作。今年来，共检查渡口码头845余道次、检查各类船舶3880艘次、检查水运企业156家次、发现隐患问题72处，已全部整改到位。二是强力推进重大安全隐患治理。积极汇报促成市政府召开了关于使用大中型水库淹没补偿费支持托口库区移民村标准化船舶建设专题会议，形成了《市人民政府专题会议纪要》（〔2024〕第26次），决定由市库区移民事务中心从原托口水电站工程给付的淹没补偿结余款中安排400万元，专门支持托口库区洪江市、会同县、芷江县8个移民村更新改造山区标准化客运船舶，另洪江市配套60万资金，拟建造8艘标准化船舶，其中洪江市建造4艘50客位的标准化客船，会同县和芷江县各建造2艘40客位的标准化客船。三是狠抓水路运输和海事业务系统数据统计工作。为稳步开展水上安全各项业务工作，强化海事业务系统运用和录入，确保水运执法现场检查覆盖面和检查频次，我中心根据各县市区辖区内船舶数量，按照全省水路运输和海事业务数据考核计分标准要求，每月不定期督促、调度县市区水运执法机构开展船舶现场监督检查、船籍国安全检查、船员违法记分、客渡通打卡等海事安全工作，规范检查行为，严格信息数据系统录入，保证了数据客观性和准确性，及时发现隐患缺陷督促纠正整改闭环管理。
3.扎实开展“三无”船舶专项整治工作。根据省、市对“三无”船舶清理整治工作的部署，我中心成立了工作专班，明确整治任务，压实责任，结合我市水运实际，在全市水域范围内开展“三无”船舶专项整治，全市水运系统共出动人员812人次，与水利部门、农业渔政部门及涉水乡镇开展联合执法28次，共排查出各类“三无”船舶306艘,对检查排查出的“三无”船舶采取取缔、拆解、拖离上岸等措施，实现辖区水域“三无”船舶动态清零，切实遏制了水上交通事故发生，维护了全市水运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4.压实压细防汛备汛工作。一是成立专班，强化组织协调。市水运事务中心成立了防汛工作领导小组，明确专班负责。二是扎实开展汛期船舶安全大检查。进一步加强重点安全隐患的监控、排查和整改，特别是加强辖区内的重点码头、渡口、电站大坝、跨河桥梁、库区等重点水域、重点船舶的安全检查，开展各类检查220多次，消除隐患31处。三是严格落实汛期船舶“五个一”管理措施。督促水运企业、船舶所有人在汛期加强对船舶的管理。特别是要求采砂企业对所属采（运）砂船舶在主汛期期间停止作业，停泊到划定的锚泊区。四是严格落实领导带班值守制度。坚持领导带班，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保证政令和信息畅通。五是开展汛期救援抢险演练，强化水路交通应急保障能力。6月3日，联合相关部门30余人在铜湾镇电站下游水域开展2024年度四级联动防汛抢险应急救援演习。
（二）船舶污染防治能力持续增强
1.加强船舶污染防治监管执法。结合船舶污染防治“夏季攻势”专项行动，加大对辖区内的重点水域、码头渡口、船舶和企业巡查检查频次，对巡查发现的船舶偷排船舶生活污水和含油污水、向水体倾倒船舶垃圾等违法违规行为，做到发现一起，立案查处一起。每月定期对辖区船舶燃油品质进行随机抽检，严厉打击船舶燃油排放不达标行为。截至目前，我市共开展船用燃油监督检查12次，船舶燃油检测50余艘/次，未发现船舶燃油硫含量超标情况。共立案查处6起船舶污染水环境违法违规行为，罚款3万元。
2.成立船舶污染物接收企业。5月9日市政府召开了全市船舶污染防治工作推进会，下发了《怀化市人民政府专题会议纪要》（〔2024〕第13次）。会议要求通过政府购买形式确定一家船舶污染物接收企业，按照市县共担的原则，由市财政保障90万元/年，沅水干流六个县市区平摊210万元/年，共计300万元/年，落实了船舶污染物处置经费。通过公开招标，确定了一家船舶污染物接收企业，目前已正式运行。同时，制定并下发了《怀化市船舶污染物接收企业运行考核规则》，加强对接收企业绩效考核，规范了我市船舶污染物接收企业接收船舶生活垃圾、含油污水及生活污水等船舶污染物的营运管理。
3.强力开展船舶污染物处置工作。通过“船E行APP”系统，做到客运船舶水污染物达到100%上岸接收处置，保障了通航水域环境优美、清洁。截至目前，我市船舶垃圾投放共4836单，共计8.05882吨，转运处置率为100%；生活污水投放570单，共计1448.2216立方米，转运处置率为100%；含油污水投放140单，共计32.2821立方米，转运处置率为100%。
4.狠抓船舶防污染检验。在登船开展船舶检验时，要求船东根据长江流域污水“零排放”的标准安装生活污水柜和油污水柜及受电设施，对安装好的相关设备按要求进行效用实验，保障设备及管系安装正常。对防污染设备不能正常运转、或者管系未正常连接、船东不会使用等船舶要求立即整改，经复检合格后方可签发防污染证书。今年检查的314艘船舶均已安装相应的防污染设备。
（三）水运发展提质增效
我市水路运输持续向好发展。今年累计完成水路客运量 385.46 万人，比去年同期上涨 0.48%；客运周转量 10285.81 万人公里，比去年同期上涨 0.74%；完成货运量 574.4 万吨，比去年同期上涨 1.9%，货物周转量 156533.4 万吨公里，比去年同期上涨 0.7%。运输总周转量 159962.3 万吨公里，比去年同期上涨 0.69 %。
1.圆满完成2024年水上交通春运安全工作。春运期间，怀化水运系统共出动检查人员2473人次，车辆269台次，船舶58艘次，张贴宣传资料1957份。保障了全市水上春运8412艘次船舶正常运输，安全运送旅客354710人次，同比增长5.28%。按照“安全春运、便捷春运、温馨春运”的总体要求，我市以强烈的使命和责任担当，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扎实有效的制度举措，全力满足群众出行需求，降低雨雪冰冻恶劣天气风险，保障了人民群众安全健康便捷舒心出行。
2.完成上一年度年老旧货船、现有客船拆解资金申报和本年度老旧营运货船拆解工作。2023年拆解现有客船60艘，申报资金179.52万元；老旧货船14艘，申报资金538.79万元，共计74艘，申报资金718.31万元。申报资料已上报省水运事务中心并通过审核。今年，经省市审核，我市符合老旧营运船舶报废更新补贴政策的货船有17艘。我中心精心组织，科学制定拆解计划，派出现场监督人员，分五组赶赴省内合法合规船厂，顺利完成拆解任务。
3.完成水路运输企业年度核查工作。今年我市共核查水路运输企业23家，其中客运企业16家,船舶381艘，6897总吨；省际货运企业7家，船舶120艘，86986总吨；个体货运18户，8056总吨。通过核查，全市15家客运企业、6家省际货运企业核查合格，辰溪县航运公司（省际货运）和湖南建陵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县内旅游客运）因公司档案管理混乱、安全制度执行不到位等情况，要求限期整改。通过开展年度核查工作，全面掌握了我市水路企业发展情况，我中心认真总结，加强管理，同时要求各企业对于核查出的问题，及时整改，规范经营，全面提升企业管理水平和服务水平。
（四）便民码头建设取得进展
根据湖南省交通运输厅《湖南省规范水路客运船舶船岸靠泊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湘交函﹝2023﹞299号）、《关于明确我省港区外水路客运船舶停靠点船岸靠泊有关事项的通知》（湘交函﹝2023﹞443号）文件要求，我市高度重视，组织专人负责，有序推进规范工作，以市交通运输局名义下发了《怀化市港区外水路客运停靠点管理暂行办法》。5月20日召开了规范客运船舶船岸靠泊和便民交通码头建设工作推进会议，下发了怀化市交通运输局《关于加快我市规范水路客运船舶船岸靠泊及交通便民码头建设工作的通知》（怀交函﹝2024﹞48号）。按照“建设一批，保留一批，撤销一批”的总体原则，我市430处停靠点中已完成规范工作408处，占规范任务的94.8%，其中已建成并验收合格的74处，下文予以撤销的334处，纳入交通便民码头项目库并需今年完成建设的22处。同时已全面完成29处客运船舶靠泊渡口规范工作。
（五）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针对辰溪航运公司在管理怀化籍在江浙皖等地运营的船舶未落实安全环保主体责任，办事效率不高、工作马虎、办事拖沓，证书寄送不及时等一系列问题。我中心勇担当、善作为。为保障该批船舶船检证、营运证不断档，合理变更船舶管理公司，优化船舶过户办证并开设绿色通道。一是优化船舶过户流程。通过会议决定，给予该批船舶办理开设绿色通道，优化审批环节，提高办证效率，让船主能够更加便捷地办理证件，不再需要在多个部门之间来回奔波，大大节省了时间和精力。二是减轻企业船舶过户成本。根据湖南省《船舶交易管理规定》要求，该10艘省际货运船舶进行交易，每艘船舶需按照交易额的1.3%进行缴税。通过与省水运事务中心和湖南湘联船舶交易有限公司多次汇报，并将情况作出说明，最后得到省里的大力支持给予船舶交易费减半。三是建立有效的监督和反馈机制。让船主能够对办证流程进行评价和反馈，及时发现并解决存在的问题，不断完善办证流程。
（六）船舶检验质量全面夯实
1.切实做好营运检验工作。针对我市长途货运船舶长期在市外营运，客渡船舶地处偏远乡村等情况，坚持“相对集中驻点，上门检验服务”工作方法，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开展船检工作。今年来，怀化市共累计完成船舶检验684艘，总吨133051。其中定期检验91艘，总吨9252；年度检验461艘，总吨70285；中间检验49艘，总吨15131；临时检验82艘，总吨38372。全市共下发船检通报16起，签发监督检验意见书330份，督促整改缺陷570条。
2.推动短途客船更新技术改造。根据《湖南省怀化市山区、库区标准化客船技术设计方案》，组织辖区内验船师、相关客运公司、船舶修造厂、设计公司等单位对托口库区B级航区标准化客船图纸进行优化，调整后的B级40客位、50客位标准化客船相关参数及图纸，增强了船舶的安全性、环保性和舒适性。要求相关单位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要求建造检验流程，把好质量关，认真督促船厂严格按照优化后的参数和图纸施工。同时协调短途客船技术改造实施资金补助，以推动短途客船的技术改造工作，确保客运船舶的航行安全。
3.进一步做好船检源头管理。积极联合交通执法部门开展船舶现场安全检查、船籍国检查及无线电、内河船舶涉海运输专项整治等一系列专项行动。本年度共完成无线电专项检查404艘，载重线专项检查389艘，液货船专项检查2艘，船检证书超期预警202次，预防船舶机电设备故障检查300艘，内河船舶涉海运输第二轮巡检238艘次。
（七）航道管养力度不断加大
1.深入推进我市航道管养工作。一是结合辖区的实际，科学合理制定了年度航道维护计划，并严格按照计划完成了辖区航道维护工作；二是加大航道巡查力度，及时掌握辖区航道状况，尤其是在特殊时期增加了巡航频次；三是加强重点浅滩的监控，及时发布航行通告；四是定期对航标进行检查、维护，做到标位正确，确保航标维护正常率达标。
2.开展全市船舶碰撞桥梁隐患治理三年行动工作“回头看”。一是会同桥梁运行单位，对辖区内通航桥梁的桥区水域通航安全状况进行了调查摸底，全面排查了影响桥梁和船舶安全的隐患。我市纳入隐患治理范围内的通航桥梁标志标识均已完善，航标功能正常。二是要求航运企业严格落实船舶安全航行主体责任。积极组织学习桥区水域通航安全管理规定，强化船员的安全警示教育和安全操作技能培训，提升船员安全意识和驾引能力。三是协调联动各方，督促桥梁运行单位落实桥梁防船舶碰撞主体责任。
3.强化航道通航条件影响评价事中事后监管。怀化陆港大桥、沅辰高速辰溪沅水特大桥建成通车后一直未按审核意见完成桥区水域施工遗留物清除及标志设置工作，经多方监督协调，责成桥梁业主单位分别于6月和10月份按审核意见全面完成了相关工作，确保了过往船舶的航行安全。
（八）行业服务水平持续提升
今年7月，省交通运输厅办公室发文将内河船舶船员《适任证书》、《特殊培训合格证》等证书核发业务下放至各市州，增加一类内河船舶船员适任证书的核发，并于9月1日起施行。我中心大力宣传、积极落实、强化服务，10月中旬，怀化首张一类船员《适任证书》在我市政务中心水运窗口成功颁发。今年来，我中心共办理船舶业务244件。其中船舶名称审核25件、船舶所有权登35件、船舶国籍发证59件、船舶最低安全配员发证59件、船舶抵押权登记10件、船舶光船租赁登记5件、船舶注销登记42件、船舶变更登记9件，业务均按时按规办结。共办理内河船员适任证书核换发业务125件。其中一类证书2件，包含驾驶轮机业务各1件；二类证书122件，包含驾驶业务80件，晋升签发20件，重新签发55件；遗失补发5件；轮机业务42件，包含晋升签发11件，重新签发30件，遗失补发1件；开展免费邮寄证书业务48件。做到“一件事一次办”，业务按时按规办结，无群众投诉事件，服务水平持续提升。
九、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1．预算编制精准度与业务匹配度不足：业务需求动态性强；历史数据参考不足；
2．资金使用效率有待提升：项目实施流程冗长；内控流程僵化；
3.部分绩效指标完成质量不高：人员力量不足；质量管控手段落后；
4.长期绩效与可持续影响较弱：绩效跟踪机制缺失；行业协同不足。
十、下一步改进措施
1.利用绩效自评成果改进下一年度绩效自评指标，及时总结经验，改进管理措施，从而完善项目自评机制，有效提高资金管理水平和使用效率，确保项目按要求完成，及时发挥财政资金效能；二是与下一年度预算安排结合，本次自评结果作为下一年度预算的重要依据，对于合理安排下一年度预算起到关键作用。
2.严肃财经纪律，加大监管力度，节约，勤俭办一切事业，坚决反对铺张浪费和大手大脚，真正把钱用在刀刃上。 
3.进一步完善财务制度。我单位遵循公开、规范、高效、负责的原则，以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效率和公众满意度为目标，积极落实四项制度，切实提高了中心工作效率，进一步完善作风建设。在2024年的财务工作中我单位认真管好帐、理好财，我们将在市交通运输局的财务监督下，牢牢抓住工作重点，推进交通水运事业的发展。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项目支出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及资金使用管理情况
专项资金总金额为1501.60万元，支出金额为1354.60万元，其中包含人才资源开发专项资金0.8万元，住房公积金4.14万元。其他专项资金分别如下：
1、水路客运省统筹资金1020.02万元 ，2016年省财政厅会同省交通运输厅联合下发《湖南省财政厅、湖南省交通运输厅关于调整农村客运和出租车等行业油价补贴政策的通知》（湘财建〔2016〕78号），明确从油补专项资金中“切块建立的专项”（以下简称省统筹资金）。在2024年，市财政拨付省统筹资金1020.02万元，现对1020.02万元资金使用情况说明如下：
①、船舶更新改造尾款支付408.75万元。根据怀化市交通运输局《关于调整全市水路客运公司化补助资金使用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怀交函〔2022〕2号）文件要求，省统筹资金的40%用于船舶更新改造工作。我市共建造船舶26艘，其中标准化客船22艘，环保趸船2艘，旅游客船2艘。上述船舶已全部建造完毕，经船舶检验部门检验合格并核发了船检证书，船舶已投入使用。
②客船维修资金248.77万元。为确保客运船舶处于适航状态，将经船舶更新改造后不足建造标准化客船的资金用于水路客运企业现有客船维修，同时结合“	十四五”省油补资金政策调整，统筹企业安全管理使用。
③2023年水路客运企业激励奖补362.49万元。根据《关于印发〈怀化市水路客运公司化激励奖补资金使用办法〉的通知》（怀交函〔2022〕5号）和《关于印发〈怀化市水路客运公司绩效考核实施细〉的通知》（怀交函〔2022〕90号）文件规定，激励奖补分综合奖补和单项奖补。我中心于2023年12月12-17日对我市12家水路客运公司开展了绩效考核工作，根据考核评分结果并结合省水运中心2023年两轮水上交通安全生产“隐患清零”督查以及日常检查情况，经中心总支研究，最终确定了奖补结果，其中综合奖补为优秀企业2家，良好企业4家，合格企业6家；单项奖补为新建标准化客船10家、新建环保趸船2家、转型升级旅游客船2家、安全管理创新1家。
支出经费为1020.02万元，执行率100%。
2、船舶水污染防治专项资金15万元，根据交通运输部《400总吨以下内河船舶水污染防治管理办法》以及《内河船舶检验规范》、湖南省交通运输厅办公室《关于印发湖南省交通运输水环境保护及水运绿色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0年实施方案的通知》（厅办［2020］2号）等要求，对已安装船舶防污染设备的，要对其排放物进行取样检测。随机抽取我市辖区船舶总数10％的船舶进行取样，并鼓励委托有资质的单位每年对生活污水和机器处所油污水处理装置出水实施取样检测，取得检测报告。检测报告显示出水污染物浓度超过《船舶水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GB 3552-2018）排放限值的，船舶应当采取措施恢复处理装置正常处理功能。
我市已建成7个船舶污染物收集点和1个公务船停靠点。为改变船舶污染物收集上岸采用手提肩挑的原始模式，在 2024年对剩余船舶污染物收集点进行局部改造，增加配套设施。
支出经费为15万元，执行率100%。
3、船舶检测专项经费45万元，我市水上交通点多、线长、面广，船舶多分布在偏远的乡村、渡口和库区，我市检验登记的船舶共有2000余艘，还有210艘(原189艘，新增21艘)出省航行船舶常年在长江中下游营运，极其流动分散。我中心按照国家颁布的《内河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要求验船师开展检验服务工作，必须每年或每次到现场登船进行。因为检验项目较多、过程繁琐、要求严格,如对要求整改缺陷的船舶就需一次或多次复查。因此,在船舶检验过程中产生的交通费和差旅费等开支较大，认真开展船舶法定检验，赶赴各县市区及省内重要港口码头船检工作是保障广大船员生命财产安全和防止水域环境污染的第一道关口，系船检部门的法定刚性工作任务。如果不及时为船舶提供检验服务，就不得不停止船舶营运，影响安全生产和社会稳定。如果船舶检验专项经费严重不足，则必然影响船舶检验机构职责的正常履行，导致水上交通安全源头管理出现失控失管的被动局面。
支出经费45万元，执行率100%。
4、湘海巡10009船舶运行经费15万元，湘海巡10009日常运行维保经费，包含聘请专业人员劳务费、船舶运行燃料费、电费等。
支出经费15万元，执行率100%。
5、湘海巡10001船舶运行经费35万元，湘海巡10001日常运行维保经费，包含聘请专业人员劳务费、船舶运行燃料费、电费、日常船舶维护费等。
支出经费35万元，执行率100%。
6、交通安全经费15万元，日常安全巡查、安全督查差旅费，水上交通安全知识进校园，水上安全知识培训及专项例会等开支。  
支出经费15万元，执行率100%。
7、海事制服15.36万元，根据交通运输部《海事系统制服装具管理办法》有关制服装具年限配发管理规定，我中心按期换发制报。
支出经费15.36万元，执行率100%。
8、监控中心人员专项经费30.28万元,根据湘政办函[2011]171号文件要求，为全面加强水上交通安全监管，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出行安全，省人民政府决定建设水上交通安全视频监控系统。各市州、县市区人民政府把建设水上交通安全视频监控系统作为一项民生工程，明确分管领导和牵头负责部门，安排必要的工作人员经费，建设并保障系统有效运行，纳入财政预算。
监控中心人员支出30.28万元，执行率100%。
9、船舶污染物免费接收经费90万元。5月9日市政府召开了全市船舶污染防治工作推进会，下发了《怀化市人民政府专题会议纪要》（〔2024〕第13次）。会议要求通过政府购买形式确定一家船舶污染物接收企业，按照市县共担的原则，由市财政保障90万元/年，沅水干流六个县市区平摊210万元/年，共计300万元/年，落实了船舶污染物处置经费。通过公开招标，确定了一家船舶污染物接收企业，目前已正式运行。同时，制定并下发了《怀化市船舶污染物接收企业运行考核规则》，加强对接收企业绩效考核，规范了我市船舶污染物接收企业接收船舶生活垃圾、含油污水及生活污水等船舶污染物的营运管理。
支出经费3万元，支出率3.3%。
10、真抓实干奖励资金6万元，此资金为省真抓实干奖补资金。我中心用此资金弥补公用经费的不足，保证单位的正常运转。
支出经费6万元，执行率100%。
11、船舶污染物免费接收经费（县市区）210万元，5月9日市政府召开了全市船舶污染防治工作推进会，下发了《怀化市人民政府专题会议纪要》（〔2024〕第13次）。会议要求通过政府购买形式确定一家船舶污染物接收企业，按照市县共担的原则，由市财政保障90万元/年，沅水干流六个县市区平摊210万元/年，共计300万元/年，落实了船舶污染物处置经费。通过公开招标，确定了一家船舶污染物接收企业，目前已正式运行。同时，制定并下发了《怀化市船舶污染物接收企业运行考核规则》，加强对接收企业绩效考核，规范了我市船舶污染物接收企业接收船舶生活垃圾、含油污水及生活污水等船舶污染物的营运管理。
支出经费150万元，执行率71.4%。
（二）预算绩效目标情况
项目绩效总目标是确保水运企业安全运营，水上交通运输安全航行，巩固我市水上交通安全整治，保障船舶、水上设施、水上设施和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加强对船舶污染物接收、转运以及处置工作，坚决有效地开展船舶污染物治理专项行动，阶段性目标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现代水运体系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水运基础设施补短板取得明显成效。
专项资金项目基本上能按项目下达的内容组织实施，项目建设管理规范，专项资金全部专款用于项目运行中，专项整治实施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的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二、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绩效评价工作：专项整治科学合理，整治管理规范，整治监管到位，整治工作完成较好，运行保障有力，水上交通安全形势持续稳定、有序，群众反响较好，社会经济效益显著。
三、主要绩效及评价结论
我中心专项资金项目总体评价是：专项整治科学合理，整治管理规范，整治监管到位，整治工作完成较好，运行保障有力，水上交通安全形势持续稳定、有序，群众反响较好，社会经济效益显著。并建立健全了内部控制制度，有完善的专项经费管理制度，并能有效地执行，从而保证了专项资金的专款专用,项目都能取得较好的社会效益。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专项资金由主要领导统一安排，分管财务领导负责组织协调，中心对应部室负责各专项具体工作的开展，财务对资金开支凭证严格审核，并备注列支各专项资金来源，各司其职，完成项目的各项程序。
五、项目主要经验、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进一步健全和完善财务制度及内部控制制度，根据专项资金绩效评价要求，加强对项目的组织和管理，动态监督项目实施进度和完成各项目的质量，并加强与各部室的沟通，确保项目的顺利进行。




27

